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3-007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

一

)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二

)

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2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10,000

万元到

-12,000

万元。

(

三

)

本次预告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

一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21.93

万元。

(

二

)

每股收益：

0.76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2012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稳定，造成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铜期货、套期保值平仓

及交割收益亏损所致。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2

年年报为准，

2013

年公司将会保持稳健较快发展。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456

证券简称

:

宝钛股份 编号：

2013-006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2

年

1－12

月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将

比上年同期下降

80％

以上。

3

、本次预计的经营情况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1,694,435.61

元人民币

2．

每股收益：

0.143

元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本报告期钛行业市场仍供过于求、竞争激烈，公司主导产品销售价格仍在低位徘徊，产品

盈利空间缩小，导致公司盈利能力降低。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７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０％～４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 － ６０％

盈利

：

３

，

３５６．４８

万元

盈利

：

４

，

３６３．４２

万元

－ ５

，

３７０．３７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的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主要原因如下：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公司销售收入增长，实际经营成果好于预期。

２

、由于加强内部管理，期间费用得到有效控制。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计算得出，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

意，并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７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及《

２０１２

年

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９０％～－６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

：

－９８％

至

－８０％

盈利

：

２０

，

３２０．２０

万元

盈利

：

４００

万元

———

４０００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工程机械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公司应收账款规模继续扩大，财务费

用支出增加，仍未扭转经济效益下滑的趋势；第四季度，为应对营业收入下滑，公司加大了促销

力度，并加速资金回笼，导致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快速上升。公司预计业绩同比下降幅度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２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９９

股票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罗

煜竑先生的通知， 罗煜竑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

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公司股票

１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４％

。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１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罗煜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６．０５ １

，

０２０ ３．１４

２

、控股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罗煜竑

合计持有股份

７

，

９２０ ２４．４１ ６

，

９００ ２１．２６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９８０ ６．１０ ９６０ ２．９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

，

９４０ １８．３１ ５

，

９４０ １８．３１

本公告所有数值保留

２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２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后，罗煜竑拥有公司股份

６

，

９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２６％

，仍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

４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６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９２８

，

１０６

，

９６９．７８ １

，

０５９

，

５４０

，

５７７．６９ －１２．４０％

营业利润

１２６

，

６０５

，

７４９．９７ ２０４

，

２４２

，

４１０．００ －３８．０１％

利润总额

１５５

，

４９７

，

６７１．６０ ２１６

，

４６５

，

９５７．９０ －２８．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３

，

９５６

，

９６３．３７ １８１

，

４４４

，

７７８．７２ －２６．１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２ ０．３０ －２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２２％ １５．３０％ －５．０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２

，

５００

，

７２１

，

５９２．８６ ２

，

１４６

，

７０１

，

１７３．５６ １６．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５８

，

４８４

，

４８０．４６ １

，

２６３

，

４３３

，

９１７．０９ ７．５２％

股本

５９８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２７ ２．１１ ７．５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

，

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有一定幅度的下滑

，

实现营业总收入

９２

，

８１０．７０

万元

，

比上

年同期减少

１２．４０％

；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５

，

５４９．７７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８．１７％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３

，

３９５．７０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６．１７％

。

报告期

，

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

公司承接订单量比上年有所下降

，

带来排产量和营

业收入相应减少

；

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加大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

，

使得销售费用出现一定

幅度的上涨

；

由于借款的增加

，

使得财务费用相应增加

；

上述共同影响导致营业利润和净利润

的下降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存在差异

。

１

、

前次业绩预计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披露的

《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中对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１０％～１０％

。

２

、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出现差异的原因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业绩为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３

，

３９５．７０

万元

，

与上年同期

相比下降了

２６．１７％

，

与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中的业绩预计存在差异

。

差异原因

系由于报告期第四季度钢材价格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而带来毛利率的下降

，

同时由于设备交

货期的变化而调整排产计划带来营业收入的下降

。

四、其他说明

本次快报中所列基本每股收益为加权平均每股收益

；

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股票简称：深赤湾

A/

深赤湾

B

股票代码：

000022/200022

公告编号

2013-012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澄清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2013

年

1

月

25

日 ，

21

世纪网上标题为《多重概念镀金身 深赤湾老树发新枝》的报道涉及公

司的传闻有：

传闻（

1

）公司存在

"

重组概念

"

"

继

2012

年

12

月

31

日深赤湾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张建国提交辞呈后，

2013

年

1

月

7

日深赤湾

再现高管大规模辞职，其中包括

5

名董事和

2

名监事。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高层换人或为重组前

奏。

"

传闻（

2

）公司存在

"

前海概念

"

"

前海

1,500

万平方米土地中，约

27.5%

或

412

万平方米分别由招商局集团、本港上市的中集

和深圳国际所拥有。

"

"

公司此前公告，股东南山集团、招商局国际及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确认，均不存在关于

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及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也未在二级市场买卖公司股

票。但是并未在澄清公告中披露公司在深圳前海的土地储备及开发项目情况。

"

传闻（

3

）公司存在

"B

转

H

股概念

"

"

中集

B

转

H

股成功，与中集集团同为招商局旗下的深赤湾

B

也有转板可能。

"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传闻（

1

）不属实，公司目前无重组计划与安排。

传闻（

1

）中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原因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山开发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山集团

"

）和招商局国际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局国际

"

）于

2012

年

9

月

17

日签署了《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与中国南山开

发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托管协议》，约定南山集团将持

有的本公司

57.52%

的

A

股股份全部委托给招商局国际代为管理， 招商局国际代行南山集团的

股东权利。根据协议内容里关于董事的特别规定中提及：

"

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深赤湾的公司章

程规定，南山集团继续提名董事人选一名，其余原由南山集团提名的董事人选由招商局国际提

名。

"

股份托管相关公告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2-035

号）

公司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张建国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向董事会提出辞职， 张建国先生

现任南山集团财务总监并将出任公司董事。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更换董

事的议案》，同意接受招商局国际和南山集团的推荐，提名张日忠先生、邓伟栋先生、王志贤先

生、 李玉彬先生和张建国先生共五人作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参加公司

2013

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7

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同意接受招商局国际的推荐，提名温翎女士及赵建莉女士作为第

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参加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公司将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及《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和更换公司的董事及监事。

就传闻（

1

）中提到的重组事项情况说明如下：

目前公司无重大资产重组计划与安排。经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目前未筹划关

于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安排。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不筹划

关于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重大事项。

传闻（

2

）不属实。

本公司与招商局国际合资成立的招商局保税物流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

40%

，招商局国际

持股

60%

）成立于

2003

年

5

月，该公司位于前海湾保税港区内拥有土地约

33.8

万平方米，该土地

作为物流园区用地，用于仓储及物流业务，不属于储备及开发项目土地，不可转让获得土地收

益，截止目前已基本完成开发。

除上述合资公司在前海拥有土地外，公司在前海无土地储备及开发项目。

传闻（

3

）该传闻不属实。

目前本公司并无

B

股转

H

股的相关计划与安排，同时，本公司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不筹划

B

股

转

H

股事项。

三、必要的提示

1

、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已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不筹划关于公司的重大资产重

组、收购、发行股份等重大事项，同时，公司还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不筹划

B

股转

H

股事项。

2

、公司预计

2012

年度营业收入为

17.5

亿

-17.9

亿，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3%-5%

；

2012

年度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5

亿

-4.8

亿，比去年同期下降约

5%-10%

。公司将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披露《

2012

年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以公告为准。（该业绩预告已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3-010

号））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股票深赤湾

A (

证券代码为

000022)

、深赤湾

B (

证券代码为

200022)

自

2013

年

1

月

30

日

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6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董事申昌明先生出国授权委托黄伟兴先生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及高管候选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白开军主持。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董

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白开军先生续任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长，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经董事长白开军的提名，续聘杨雷先生任

公司总经理职务，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杨雷个人简历

:

杨 雷：男，

1969

年出生，中欧国际

EMB

毕业。本人先后从事技术研发、技术管理、销售管

理等工作。

1997

年起加入本公司以来，历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

2000

年起一直担任公

司董事兼总经理职务至今，现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杨雷持有本公司

615.9836

万股股份

,

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杨雷最近三年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的其他情况。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董事长白开军的提名，续聘费新毅

小姐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费新毅个人简历

:

费新毅：女，

1973

年出生，南京大学毕业，现就读于厦门大学

EMBA

。

2000

年起加入本公司

工作，历任公司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自

2000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职务至今，现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费新毅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黄伟

兴不存在关联关系。费新毅最近三年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的其他情

况。

董秘费新毅联系方式：电话：

0510-82720289

；传真：

0510-82720289

；邮箱：

fxy1973@vip.

163.com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经总经理杨雷的提名，续聘沈保卫先

生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沈保卫个人简历：

沈保卫， 男，

1965

年

6

月出生， 籍贯河南洛阳。

1987

年

7

月毕业于江苏工学院工业会计专

业，会计师。曾任开封联合收割机厂财务处长，郑州开元

(

集团

)

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长，无锡

华源凯马机械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兼无锡开普动力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曾任本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无锡天奇风电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长春一汽天奇工艺装备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

2010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期间于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结业，同时取

得美国南哥伦比亚大学

MBA

学位。沈保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其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控股

股东黄伟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它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它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沈保卫最近三年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的其他

情况。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经总经理杨雷的提名，续聘汪国春先生

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新聘吴秋庭先生、蔡松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简历介绍

:

汪国春，男，

1972

年

2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技术部副主任，公司行

政部部长、投资部长等职。曾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职务。

2005

年起担任铜陵天奇蓝天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现任该公司执行董事职务

,

本公司副总经理。汪国春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

,

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黄伟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它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它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处罚

和惩戒的其他情况。

吴秋庭：男，

1972

年出生，高中学历。长期从事生产一线管理工作，曾任车间主任、项目经

理，制造公司总经理职务，曾任公司董事、监事。吴秋庭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其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黄伟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它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它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也不存在关联关系。吴秋庭最近三年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的其他情

况。

蔡松：男，

1969

年出生，大学学历，曾任无锡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科员，南京金中富期货有

限公司无锡分公司美盘副理，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助理，江苏南方天奇集团公司

投资总监。蔡松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黄伟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它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它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蔡松最近三年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的其他情况。

独立董事邓传洲、周成新、吴晓锋就聘任上述高管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经审阅上述人员的个人简历及历任工作情况，未发现有违反《公司法》相关条款规定的情

况。上述人员具备《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和资格，且具有相关工作经验，能够继续胜任公

司董事会聘任职务，其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人同意董事会对上述人员的聘任。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下属各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为进一步提高独立董事在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中的作用，为独立董事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

客观条件，根据《专业委员会工作实施细则》，公司董事会下设四个专业委员会，其中包括战略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现提名下列人员担任各专业委员会成

员：

（

1

）选举董事长白开军、董事黄伟兴、董事杨雷、董事黄斌、独立董事周成新为战略委员会

成员、推选董事长白开军任战略委员会主任；

（

2

）选举董事杨雷、独立董事邓传洲、周成新为审计委员会成员、推选独立董事邓传洲任

审计委员会主任；

（

3

）选举董事长白开军、董事黄伟兴、独立董事邓传洲、独立董事吴晓锋、独立董事周成新

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推选独立董事周成新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

4

）选举董事长白开军、董事黄伟兴、独立董事邓传洲、独立董事周成新、独立董事吴晓锋

为提名委员会成员、推选独立董事周成新为提名委员会主任。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7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参加监事

3

人，实际参加监事

3

人。参加会议的监事符合法定人数，监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选举张元兴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职务，负责监事会的召集工作。同意

3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

年

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０

证券简称：禾盛新材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

ＬＧ

电子有限公司

签订合作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备忘录签署情况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ＬＧ

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ＬＧ

电

子”）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在韩国昌原签署《合作备忘录》。

１

、备忘录类型：

２０１３

年度产品框架性供货意向

２

、备忘录标的及金额

ＬＧ

电子拟向公司采购的复合材料数量以下述表格内的总量为基准，波动幅度

±１０％

。

工厂名

ＰＮ

南京

ＴＲ

泰州

ＩＮ

印尼

ＣＷ

韩国

ＶＮ

越南

ＩＬ

印度

ＴＨ

泰国

ＲＡ

俄罗斯

ＴＡ

天津

总计

全年数量

（

千吨

）

２０ １１ ８ ７ ２ ２ ２ １ １ ５４

产品的价格将分区域进行协商并确认， 即公司与

ＬＧ

电子各地分支机构另行签署购销协

议，协议包括材料品名、规格、数量、价格、结算方式及详细交货条件。

本备忘录供应数量如能够实现，销售总金额约为

４．８

亿元人民币。

３

、备忘录的生效条件

本备忘录自双方签定之日起生效。

４

、备忘录的履行期限

本备忘录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二、交易对方介绍

１

、

ＬＧ

电子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Ｌ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ｃ．

法定代表人：具本俊

英文姓名：

Ｂｏｎ－ｊｏｏｎ Ｋｏｏ

注册资本：

８０９

，

１６９

百万韩元

主营业务：家电产品，电子电气产品

．

注册地：首尔市永登浦区汝矣岛洞

２０

号

英文地址：

２０

，

Ｙｅｏｕｉｄｏ－ｄｏｎｇ

，

Ｙｅｏｎｇｄｅｕｎｇｐｏ－ｇｕ

，

Ｓｅｏｕｌ

，

Ｋｏｒｅａ

公司同

ＬＧ

电子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

２０１１

年

ＬＧ

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向公司采购复合材料的金额为

３２

，

９７２．０７

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销售总额的

２９．０１％

。

３

、根据

ＬＧ

电子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 公司认为

ＬＧ

电子具备按期支付款项的能力。

三、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１

、备忘录标的

材料供应时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相关事宜定义如下：

１

）单个季度基础数量，以每个季度的第一天为基准，至少提前

３０

天通知，双方通过书面

方式确认，双方确定的采购和供货数量以下述表格内的总量为基准，波动幅度

±１０％

。

工厂名

ＰＮ

南京

ＴＲ

泰州

ＩＮ

印尼

ＣＷ

韩国

ＶＮ

越南

ＩＬ

印度

ＴＨ

泰国

ＲＡ

俄罗斯

ＴＡ

天津

总计

全年数量

（

千吨

）

２０ １１ ８ ７ ２ ２ ２ １ １ ５４

禾盛将保质保量按时供货，在

ＬＧ

电子提前书面通知的前提下方可分批发货。

２

） 如禾盛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质量和价格的产品，

ＬＧ

电子将会增加对禾盛产品的采购数

量。

３

）有效期内产品的价格，须经过双方协商并确认。禾盛在报价时须提供比其他供应商更

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２

、备忘录签署时间、备忘录生效条件

本备忘录的签署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３

、备忘录履行期限

此备忘录在签字之日起生效，它可以在下列条件下终止：

ａ

）超过双方协定的有效期，即

１２

个月后；

ｂ

）因故有效期满前终止。

４

、提前解除本备忘录

在事先提供书面通知给另一方的前提下， 任何一方有权由于任何原因立即终止本备忘

录。

四、备忘录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

ＬＧ

电子旗下南京、泰州、印尼、韩国、印度、泰国、俄罗斯、天津八个工厂为公司原有客

户，本备忘录新增

ＬＧ

电子的越南工厂。

苏州母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合肥禾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复合材料的理论总产能为

２４

万

吨，公司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此次合作备忘录中

ＬＧ

电子对公司产品的需求。

２

、预计本备忘录标的总金额约为

４．８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比例约

为

４２．２２％

。如能完全实现，本备忘录的履行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影

响。

３

、本备忘录不影响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本备忘录而对当

事人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１

、本备忘录仅为框架性供货意向，对协议方的约束力较低，公司与

ＬＧ

电子各分支机构尚

未签订正式供货协议，存在产品数量、价格、金额及结算方式的不确定性风险。

２

、由于供货时间较长，存在因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影响实际收益的风险。

３

、根据备忘录双方的约定，在事先提供书面通知给另一方的前提下，任何一方有权由于

任何原因立即终止本备忘录，本备忘录存在提前终止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承诺

２０１３

年每个季度结束后

５

个交易日内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持续披露本备忘录的

履行情况。

２．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ＬＧ

公司基本情况真实，具备签署本《备忘录》的主体资格；本《备忘录》已经双方有权代表

签字，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３．

备查文件目录

（

１

）《合作备忘录》（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签署）

（

２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

ＬＧ

电子有限公司签署

《合作备忘录》所涉相关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０

证券简称：禾盛新材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因工作调整的原因，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徐声波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向公司董事会

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请求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徐声波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之职后，将不在公司

任职。公司对徐声波先生为公司历年来的发展所作出贡献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董事的辞职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

定最低人数。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生效。

特此公告。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3-L06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

2013

年

1

月

24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董

事

7

人，实出席董事

7

人，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天津西青杨柳青森林绿野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交易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

2013－L07

号公告。

二、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放弃实施信托发行计划的议案。

2012

年

11

月

2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发行信托计划

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获得

2012

年

12

月

10

日公司

2012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详细情况请参见本公司刊登于

2012

年

11

月

24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

2012－L55

号公告。

截止目前，因公司融资策略调整，公司董事会经讨论决定，同意公司放弃上述信托发行计

划。

本项议案尚须股东大会批准。

三、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于

2013

年

2

月

18

日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3-L07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阳光新业

"

）控股子公司天津西青杨

柳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杨柳青公司

"

）拟向中国建设银行天津西青支行

（简称：

"

建设银行西青支行

"

或

"

贷款银行

"

）申请借款，借款总额人民币

31000

万元，借款期限不

超过

3

年，借款利率不超过同期基准贷款利率上浮

30%

。本公司拟为杨柳青公司本次借款全额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上述议案。本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概况

名称：天津西青杨柳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7

月

26

日

住所：西青区杨柳青镇一经路桥北（杨柳青高尔夫球场内）

法定代表人：杜厦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法律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

的，自主经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

专营专项规的定按规定办理）

杨柳青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2

、财务情况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杨柳青公司总资产

117,734

万元、总负债

112,888

万元。（其中包括银

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12,888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财务担保、未决诉

讼与仲裁事项

0

万元），净资产

4,846

万元。营业收入

0

元、利润总额

-154

万元、净利润

-154

万元。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杨柳青公司总资产

156,437

万元、总负债

152,623

万元。（其中包括银行

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52,623

万元），净资产

3,814

万元。

201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

元、利润总额

-1,032

万元、净利润

-1,032

万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

、被担保的主债权：杨柳青公司向建设银行西青支行申请借款，借款总额人民币

31000

万

元，借款期限不超过

3

年，借款利率不超过同期基准贷款利率上浮

30%

。

2

、保证的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

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3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

、保证期间：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1

、杨柳青公司持有天津杨柳青项目，目前该项目整体开发进度顺利，项目一期预计于

2013

年

5

月开盘销售。杨柳青公司申请本次借款，将用于天津杨柳青项目一期住宅的开发建设。杨柳

青公司将以杨柳青项目

A

地块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为本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2

、作为杨柳青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帮助杨柳青公司顺利获得该笔银行借款，经本公司与贷

款银行协商，本公司将为杨柳青公司本次借款全额提供担保；杨柳青公司的另一间接股东杜然

将以其所持有的天津德然

45%

的股权质押， 作为本公司为杨柳青公司本次借款提供担保的反

担保。公司董事会认为：担保及反担保符合公平、对等的原则。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杨柳青公司具备相应的债务偿还及担保能力，本公司为杨柳

青公司本次借款提供担保发生损失的风险很小，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23189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91.48％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金额均为

0

千元。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2-L08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3

年

2

月

18

日上午

9:30

4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2

月

4

日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6

、出席对象：

（

1

） 截至

2013

年

2

月

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

、会议地点：北京顺义区高丽营镇于庄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1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天津西青杨柳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2

：关于放弃实施信托发行计划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有关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刊登于本公告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

2013-L06

号《阳光新业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

2013－L07

号《阳光新业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2

年

2

月

7

日

2

、登记方式：

A．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

B．

法人股东持深圳证券代码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C．

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营业执

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或本人身份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D．

股东也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3

、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12

号阳光大厦

8

层

四、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周文娟

联系电话：

010－68366107

传真：

010－88365280

邮编：

100044

2

、会议费用

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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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1．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2．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3．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4．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

/

无表决权。如果有表决权，对关于（）的提案投赞成票；对

关于（）的提案投反对票；对关于（）的提案投弃权票；

5．

对

1-4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3

年

1

月

30

日 星期三


